
B020

■ 2015年3月16日 星期一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富国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基金

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

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销

售代理协议，自2015年3月16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富国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

数分级基金（基金代码161027），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开户、认购业务，其他业

务的开通情况敬请投资者留意届时公告。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电话：（010）84588888

传真：（010）84865560

联系人：顾凌

客户咨询电话：95558

公司网站：www.cs.ecitic.com

（2）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588号恒鑫大厦主楼19、20层

公司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588号恒鑫大厦主楼19、20层

法人代表：沈强

邮政编码：310052

联系人：王佳苗

联系电话：0571-86078823

公司网站：www.bigsun.com.cn

客服热线：0571-96598

（3）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29号澳柯玛大厦15层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第20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联系人：吴忠超

联系电话：0532-85022326

传真：0532-85022605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www.zxwt.com.cn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16-26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16-26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电话：（0755）82130833

传真：（0755）82133952

联系人：周杨

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95536

公司网站：www.guosen.com.cn

（5）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唐静

客服电话：400-800-8899

公司网站： www.cindasc.com

（6）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电话：（010）65183888

联系人：权唐

客服电话：400-8888-108

传真：（010）65182261

公司网站：www.csc108.com

（7）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电话：021-22169999

联系人：刘晨、李芳芳

客服热线：95525

公司网站：www.ebscn.com

（8）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5号3C座9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 潘世友

电话：021-54509988分机7019

传真：021-64385308

客服电话：400-1818-188

公司网址：www.1234567.com.cn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

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中信建投为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签

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2015年3月16日起，中信建投开始代理销售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028），投资者可通过中信建投办理开户、认购业务，其

他业务的开通情况敬请投资者留意届时公告。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电话：（010）65183888

联系人：权唐

客服电话：400-8888-108

传真：（010）65182261

公司网站：www.csc108.com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

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富国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上网发售提示性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富国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网发售。所有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均可办理认购，基金简称

“富国证券” ，基金代码“161027” ，深交所挂牌价1.000元，发售时间2015年3月16日至

2015年3月27日（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不受理）。 发售截止时间如有变更，基金管理公司将

及时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6日

关于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2015

年

03

月

16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可转债

基金主代码

10005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配套

法规

、《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

及其更新等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起 始日

、

金 额 及 原 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03

月

17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03

月

17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元

）

5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元

）

5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金额

（

单位

：

元

）

5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

保护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利益

。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基金管理人原定自2015年3月5日起暂停接受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日累计金

额超过10万元（不含10万元）的申购、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申请，现决定自2015年3月17

日起将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日累计确认金额上限从10万元调整至50万元，即，如单个基

金账户日累计申请金额超过50万元，则单笔金额超过50万元的申请（若有）均不予确认，

其余申请按金额从大到小进行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50万元限额的申请给予确认，

其余不予确认。针对单笔申购、定投、转换转入业务申请，仅有确认和不予确认两种处理方

式，不存在对单笔申请的部分确认。

2、在暂停本基金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赎回及转换转出等业务

正常办理。

3、关于恢复本基金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基金管理人将另

行公告。

4、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富国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

咨询。

5、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

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03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588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

2015-015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2015年2月2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公

司董事会已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2015年2月2日。

2、授予价格：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13.63元。

3、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和授予数量：

公司董事会在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过程中，激励对象杨其洪、高文清因

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其对应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330,000股。

因此，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5,

900,000股减少到5,570,000股， 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950%；授予后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授予对象由91人减少到89

人。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

股

)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张 磊 副总经理

300,000 5.386% 0.105%

王经明 副总经理

200,000 3.591% 0.070%

王 臣 副总经理

200,000 3.591% 0.070%

古荣彬 销售总监

200,000 3.591% 0.070%

高 杨 销售总监

200,000 3.591% 0.070%

张宗礼 销售总监

200,000 3.591% 0.070%

王家强 销售总监

200,000 3.591% 0.070%

闵祥吉 销售总监

100,000 1.795% 0.035%

齐晓军 销售总监

100,000 1.795% 0.035%

韦 凯 销售总监

100,000 1.795% 0.035%

祖林海 财务负责人

100,000 1.795% 0.035%

胡照顺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100,000 1.795% 0.035%

其他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

员

（

77

人

）

3,570,000 64.093% 1.250%

合计

（

89

人

）

5,570,000 100.000% 1.950%

说明：激励对象名单（除激励对象杨其洪、高文清因个人原因放弃认

购外）与公司于2014年12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完全一致。

4、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来源：公司拟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A

股普通股。

5、对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安排的说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

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锁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5年。

（1）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12个月内予以锁定。

（2）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及各期解锁时间安排如下

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三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48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二、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2月10日出具了瑞华验

字[2015]第37020001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2015年2月10日的新增注册

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

公司原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285,610,000.00元，公司 2014�年

度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2014年度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向89名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为5,

57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为13.63元人民币。公司申请增加注册

资本人民币 5,570,000.00元， 由89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于2015年2月

10日之前缴足，变更后的股本为人民币 291,180,000.00元。

经审验，截至2015年2月10日止，公司已收到了89名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5,570,000.00元，89名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以货币认缴75,919,100.0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5,

570,000.00元，超过认缴的注册资本的部分70,349,100.00元计入资本公

积。

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5,610,000.00�元，股本为人民币 285,

610,000.00元，经此次增资后股本为人民币 291,180,000.00�元，注册资

本申请变更为人民币291,180,000.00�元。

三、限制性股票授予的上市日期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5年3月17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类别

本次变更前 本次增加额 本次变更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9,509,141 38.34% 5,570,000 115,079,141 39.52%

境内自然人持股

109,509,141 38.34% 5,570,000 115,079,141 39.52%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6,100,859 61.66% 0 176,100,859 60.48%

人民币普通股

176,100,859 61.66% 0 176,100,859 60.48%

三

、

股份总数

285,610,000 100.00% 5,570,000 291,180,000 100.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不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不符合上市

条件。

五、公司控股股东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285,610,

000股增加至291,180,000股，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发生了变动。

公司控股股东高文班、高进华、高文安、高文靠、高英、古龙粉、高文都、高文

秋在授予前持有公司148,846,020股， 占授予前公司股份总额比例为

52.12%，授予完成后，占公司股份总额比例为51.12%。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六、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按新股本291,180,000股摊薄计算，

公司2013年度每股收益为1.36元/股。

七、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